
彰化縣永靖鄉重陽敬老禮金發放辦法 

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發放資格：當年度 1 月 1

日(含)前即設籍本縣且直

到發放期間之月份均未

遷出本縣者。 

前項資格認定以彰化縣

政府當年度重陽敬老禮

金發放計畫及其戶役政

系統轉檔列印提供之名

冊為準。 

第二條 

發放資格：凡設籍本鄉且

發放年度滿六十五歲，並

於重陽敬老禮金發放當

月仍健在之長者。 

參照彰化縣政府重陽敬

老禮金發放工作實施計

畫，敘明發放標準，以資

明確。 

第三條      

發放金額： 

一、年滿六十五歲至八十

四歲長者及年滿五十五

歲至六十四歲原住民每

人新臺幣六百元。 

二、年滿八十五歲至八十

九歲長者每人新臺幣八

百元。 

三、年滿九十歲至九十九

歲每人新臺幣一千元。 

四、百歲人瑞每人新臺幣

六千元。 

第三條      

發放金額：年滿六十五歲

長者每人發放新臺幣六

百元整，百歲人瑞每人發

放新臺幣一千二百元整。 

為因時制宜、增進長者福

祉，參照彰化縣政府重陽

敬老禮金發放工作實施

計畫，調整發放對象、金

額，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四條      

發放方式：配合彰化縣政

府重陽敬老禮金發放，採

匯款轉帳及現金發放雙

軌制；百歲人瑞由本所親

往祝賀時發放。 

第四條 

發放方式：配合彰化縣政

府重陽敬老禮金同時發

放。 

敘明現行發放方式，酌作

文字修正。 

 

 


